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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設施有效管理使用督導會議(第2次)紀錄 
 
壹、時間：112年3月15日（星期三）上午10時 
貳、地點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第一會議室 
參、主持人：吳主任委員澤成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李正利 
肆、出席單位及人員（詳簽到表） 
伍、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

決議：同意備查。 
陸、公共設施有效管理使用作業要點修正情形 

決議： 
一、洽悉。 
二、本會對公共設施之管理，最大的變化為以前是等到閒置

才開始列管活化，現在已進展為源頭管理，平時若能有

效管理使用，則不應該發生閒置案件。 
三、針對公共設施有未能有效使用之虞案件，各主管機關及

設施管理機關應預防於先，發現問題後提早解決，不應

是被媒體或民眾發現後再因應。 
四、對於本會仍在協處之案件，請專案小組持續辦理。 

柒、公共設施有效管理使用之清查及抽查情形 
決議： 
一、洽悉。 
二、前次會議管控案件： 
（一）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所屬鳳山分局成功派出所舊址A

及舊址B：警察局將與社會局合作推動實物銀行，

目前已簽奉市府同意，正持續進行中，本案仍將持

續納入管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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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所屬鼓山分局濱海派出所：已依

規劃目標改為行動派出所，並已開放使用，本案同

意解除管控。 
（三）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所屬高雄縣茄萣鄉興達港特

定區公有市場(第五期)：原租賃契約已於110年7月5
日期滿，後續仍採招租方式辦理，經過3次流標後，

已順利出租予全聯公司使用，並於112年2月11日正

式營業，本案同意解除管控。 
（四） 屏東縣枋山鄉公所所屬「原枋山鄉立圖書館」：枋山

鄉公所將轉型為照顧關懷據點及日、長照機構等方

向，其評估之妥適性及必要性係採109年度資料，因

已隔3年，時空背景恐有變化，且本設施尚有耐震補

強問題，請屏東縣政府負起督導之責，協助枋山鄉

公所妥適評估及詳實整合計畫，本案持續納入管控。 
三、本次會議新增管控案件： 

新竹縣關西鎮公所所屬新竹縣關西鎮迎風館：新竹縣政

府於112年1月11日已邀集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及新竹縣關

西鎮公所共同研商使用需求，將本設施規劃作為「日照

與長照中心、里民活動中心」使用，後續請相關主管機

關(經濟部及新竹縣政府)督導列管，依規劃後之用途持續

辦理相關事宜，本案納入管控。 
四、主動清查案件達2萬7仟餘件，請各主管機關務必要求所

屬設施管理機關確實使用，若發現有問題，應予以管控、

協助及追蹤，如此，透過源頭管理，可有效改善閒置情

形。 
五、透過公共設施有效管理使用機制，可促使主辦機關提出

新建案時應有所本，即使是政策也一樣，如早期鄉鄉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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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車場或公園等政策，須因地制宜，思考其供需問題後

再予以同意，相關審查機關都要把關，近期交通部補助

停車場案就非常重視評估需求。另交通部前瞻計畫補助

之新北市永和區永平國小地下停車場，應配合捷運萬大

線一起施工，才不會影響後續之使用，其發包問題，請

本會企劃處協助。 
六、經主動清查有未正常使用案件(報廢中、拆除重建、整修、

暫停使用之危老或受損建物、標租中、待徵收、補辦使

用執照、轉社會住宅、轉非公用及轉型規劃)，請各主管

機關持續督導設施管理機關依進度執行，相關辦理結果

請定期傳送至本會資訊系統，以利管控追蹤。 
七、「公共設施有效管理使用作業要點」已於111年12月14日

函發，除請各機關每年持續辦理主動清查外，針對各設

施管理機關111年度之清查填報結果是否如實，請各主管

機關依第七點規定辦理抽查，於112年7月前完成，並將

相關抽查結果登載於本會資訊系統。 
捌、專案小組推動執行情形 

決議： 
一、同意解列2案： 
（一）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北門分院 

１、 本設施轉型多元長照資源中心，整建工程於109年6
月24日開工，111年5月20日竣工，8月31日完成點

交作業。臺南市政府社會局於111年12月23日核發

「長照機構設立許可」，OT廠商並於112年1月3日
正式營運。 

２、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審查確認已

達活化目標，112年2月23日函報本會申請解除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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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，爰同意解除列管，後續請主管機關持續督導追

蹤，納入主動清查，有效管理使用。 
（二）海口港觀光漁市場： 

１、 本設施轉型為「落山風觀光旅遊體驗園區」相關活

動之展示及遊客休憩空間，於111年2月26日啟用後

至112年2月5日，屏東縣政府已辦理「屏東優質水

產品暨農特產品展售會」、「眠夢-感官浮游，360度
沉浸式繪畫特展」及第4屆「落山風藝術季」等活

動，遊客人數24萬7,250人次，已達活化計畫之解

列條件(整年遊客人次超過24萬5,000人次)，後續仍

持續辦理相關活動。 
２、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審查

確認已達活化目標，112年2月4日函報解除列管，

爰同意解除列管，後續請主管機關持續督導追蹤，

納入主動清查，有效管理使用。 
二、專案小組持續協助3案： 

（一）東埔活動中心 
１、 東埔地區前經內政部營建署補助南投縣信義鄉公

所辦理「南投縣東埔溫泉區景觀風貌形塑與生活環

境路網整合計畫工程」，代表該地區尚有相關觀光

效益。 
２、 請專案小組持續積極輔導，務實瞭解實際需求，協

助本案完成活化，避免已投入修繕經費又再發生閒

置情形。另本會將辦理實地訪查，協助解決困難問

題。 
（二）花蓮縣環保科技園區 

１、 本會曾於107年9月5日訪查，發現活化受限之主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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係原本環保署核定之六大產業範圍限縮產業類型

不符需求，加上交通不便等因素導致招商不易，並

於訪查時提醒花蓮縣政府務實檢討本園區的實際

需求，如有涉及園區開發計畫變更事宜，可循原提

報計畫報環保署依相關程序辦理，避免廠商得標後

發生解約之情事。另足堪欣慰部分為本設施之現場

維護管理良好。 

２、 本案目前雖已重新辦理全區委託營運管理招標，於

111年8月19日決標並於111年10月5日完成簽約，仍

請環保署督促花蓮縣政府持續追蹤並輔導得標廠

商依服務建議書之經營規劃及期程辦理相關事宜。 

（三）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童軍中心 
本案工程已於111年9月23日開工，預定112年9

月8日完工，工程進度正常，後續請相關主管機關持

續督導追蹤，注意施工品質及安全。 
（四）前述3案皆已有明確活化方向及里程碑，請專案小組

持續追蹤各案件辦理進度，並主動協助排除問題。 
玖、臨時動議 

無。 
壹拾、散會（上午11時10分） 


